2010年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

人民警察学员招考政策问答

　　 1、 问：这次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招考对象是什么？

　　答：招考对象是：被本市普通高校和上海考生被外地高校录取的2010年应届专科（含高职）毕业生。其中，包括2010年春季毕业的专科（含高职）毕业生，不包括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

　　2、 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年龄条件中的具体时间怎样计算？

　　答：考生的年龄必须在18周岁以上，25周岁以下，即1984年4月12日至1992年4月12日期间出生。

　　3、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学员的计划和职位如何安排？

    答：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警察学员计划共100名（女性比例为10%）。毕业后定向安排在司法行政系统基层单位从事司法行政系统管理工作（详见《2010年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招考简章》）。

　　4、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应具备哪些资格条件？

　　答：报考者必须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年龄在18周岁以上，25周岁以下；

　  (3)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具有良好的品行；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监狱劳教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7)考生应具备的外语和计算机要求: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425分（含）以上；持有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未取得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的考生，须于2010年4月14日上午9:00参加上海政法学院组织的与该考试大纲同等要求的考试一次，且成绩合格。考试地点：上海政法学院主教学楼A座516-519室(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989号)。
　　5、 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总体日程安排如何？ 

　　答：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总体日程安排是：

4月上旬发布《招考公告》、《招考简章》和《招考政策问答》；

4月12日至4月16日，登陆“21世纪人才网”网上报名，网址：http://www.21cnhr.gov.cn/； 
　　4月14日：未获得上海市普通高校计算机一级等级证书的考生上午9:00到上海政法学院主教学楼参加计算机考试；

　　4月20日至21日：现场审核确认及缴费（审查内容：身份证、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单、计算机等级证书、毕业证明或毕业证书）
　　5月5日至6日：自行登陆“21世纪人才网”下载准考证；

　　5月8日、9日：笔试；

　　6月10日：网上公布笔试成绩合格分数线；

　　6月中旬：面试；

　　6月下旬：体检、考察；

　　7月上旬：网上公示拟录取名单；

　　7月中旬：发送录取通知书。

　　6、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报名形式、时间和地点？

　　答：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报名形式采取网上报名，现场审核确认和缴费的方式进行。网上报名时间为2010年4月12日至4月16日，在此期间登陆“21世纪人才网”网上报名，网址：http://www.21cnhr.gov.cn/；网上报名必须正确上传电子照片，照片应为本人近期免冠正面证件照，照片必须清晰，亮度足够，jpg格式，高度105至210像素内，宽度75至150像素内，大小50KB以下。现场审核确认和缴费的时间为2010年4月20日、21日9：00至16：00。地点在上海政法学院庸夫楼101室（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989号）。
　　7、问：这次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招考笔试内容有哪些，其合格分数线如何确定？

　　答：这次笔试内容包括公共科目考试和专业科目考试，公共科目考试内容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专业科目考试内容为《法理学》。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考试每门科目100分，总分为300分。公共科目、专业科目考试大纲均通过上海“21世纪人才网”和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网站公布。上海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根据考生笔试成绩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照招考人数三倍的比例确定笔试合格分数线，并在上海“21世纪人才网”、上海职业能力考试院网站和上海政法学院网站上公布。如果报考总人数不足的话，根据招录职位数与报考人员数的比例，将对招录人数作适当调整。

　　8、问：考生参加笔试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请考生仔细阅读《考生须知》、《考场规则》和《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并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在考试前30分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两证必须同时具备）进入考场。 

　　（2）考试开始30分钟后，不得入场；考试期间，不得提前交卷、退场。 

　　（3）考生应考时务必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2B铅笔、橡皮。严禁将寻呼机、移动电话、电子记事本、计算器等电子设备带至座位。 

　　（4）严禁将试题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等带出考场。 

　　（5）考生必须遵守《考场规则》，若有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资格，并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规定进行处理。 

　　（6）考点无停车条件，考生应提前熟悉考点地址和赴考交通路线，按时参加考试。 

　　9、问：笔试作答有何要求？ 

　　答：请考生仔细阅读答题卡上的注意事项，并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经监考人员核对考生信息无误后，在考场座次表上签名。 

　　（2）考试开始后，首先在试题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上将本人姓名、科目代码、准考证号码用签字笔填写，并用2B铅笔将科目代码和准考证号码填涂到相应位置。 

　　（3）《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为客观性试题、《申论》为主观性试题、《法理学》为主客观相结合试题。考生应按照要求使用2B铅笔和黑色字迹签字笔在答题卡或试卷相应位置上作答。

　　（4）考试不得使用计算器等电子设备及涂改用品。 

　　（5）考试结束铃响，应立即停止答题，并将试题本、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背面朝上放在桌上，经监考人员同意后方可离开。

　　10、问：考试前遗失了身份证、准考证怎么办？ 

　　答：遗失身份证的考生，须及时到公安部门补办临时身份证或由公安部门出具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材料（照片处须加盖骑缝章）。遗失准考证的考生，考试前可自行到网上下载打印。 

　  11、问：考生是否可以同时兼报其他专业？

答：凡报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考生，只能报考上海政法学院的监狱学专业“专升本”，不得兼报上海政法学院法学“专升本”专业及其他高校的“专升本”专业，也不能同时报考公安系统、法院系统的警察学员职位。

　　12、问：报考者参加面试时应持有哪些证件和相关材料？

　　答：通知参加面试的人员应携带本人的准考证、本人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或本人曾获得的校级以上获奖证书和奖状等有关资料。

　　13、问：笔试成绩合格者如何参加面试、体能测试、体检和考察？

　　答：（1）笔试成绩合格的考生参加由上海市司法局统一组织的面试，面试包括结构化面试、体能测试和心理测试。

　　（2）在面试结束后15日内，根据考生的综合成绩（笔试40%、结构化面试50%、体能测试10%）确定合格人员，上海政法学院将通过手机短信或电话的方式告知考生本人。合格的考生统一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体检费用考生自理）。

　　（3）体检合格后，由上海市司法局负责对其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任职资格等进行全面考察。

　　14、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体能测试项目是什么？具体标准如何规定？

　　答：体能测试分男女组进行，男生体能测试项目为1000米跑步，女生体能测试项目为800米跑步。具体标准按照《<司法行政机关录用监狱劳教人民警察体能测评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司办通[2003]第30号）的规定。

　　15、问：报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应具备哪些身体条件？

　　答：考生应符合《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司法行政机关录用监狱劳教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司办通[2003]第30号）。

　　16、问：对正式录取的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的培养和管理有什么特点？ 

　　答：对正式录取的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采取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模式。通过与司法行政系统紧密合作，对学生实行警务化管理。教学内容突出应用，集中开设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聘请司法行政系统的专家承担部分授课任务。改革考试方法，课堂教学精讲多练，实践环节直接进入监管场所。

　　17、问：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在校期间的待遇如何？

　　答：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入学后，着人民警察制服（本人承担40％服装费）。学校实行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医疗保险制度。学员在校期间不具有公务员身份。

　　18、问：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毕业与就业去向如何？

　　答：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学制两年。在校期间严格实施警务化管理和专业化教学训练，严格各项考核与测评。对在政治素质、心理素质、专业技能和体能素质不能达标的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实行淘汰制。毕业后，由上海政法学院颁发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毕业证书，符合《上海政法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由上海政法学院授予法学学士学位。毕业生由上海市司法局进行定向分配，并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按照应届毕业生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报到后，办理公务员录用审批手续，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任职登记；不合格的，取消录用。在试用期内必须参加公务员初任培训考试。

　　19、问：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毕业后是如何进行定向分配的？

　　答：符合公务员及人民警察录用条件的学员，根据其入学报考时填报的职位由上海市司法局统一定向安排：报考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职位的男生全部安排到军天湖监狱（地点：安徽省宣城市）和白茅岭监狱（地点：安徽省郎溪市）工作三年；三年期满回沪，由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安排在本系统内工作。报考上海市女子监狱的女生，毕业后全部安排到上海市女子监狱（地点：上海市松江区）工作。报考上海市劳教局的男生，毕业后须全部安排到上海市第一劳教所（地点：江苏省大丰市）和上海市第二劳教所（地点：江苏省大丰市）工作三年；三年期满回沪，由上海市劳教局安排在本系统内工作。报考上海市女劳教所的女生，毕业后全部安排到上海市女劳教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工作。对未正常毕业或虽正常毕业但因违纪违法或者患病等原因不符合人民警察录用条件的由其自行解决就业。

　　20、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现场审核时须携带哪些材料？

　　答：（1）由毕业高校教务处或学生处出具并盖章的毕业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份。2010届春季毕业生携带专科（含高职）毕业证书。
　　（2）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5分（含）以上的成绩单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

　　（3）已获得上海市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证书的，携带该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4）报考者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5）报考者本人近期免冠一寸彩色照片四张。

（6）上海考生被外地高校录取的2010年应届专科（含高职）毕业生还须携带本人户口本和录检表的复印件。

（7）网上打印的《上海市司法行政系统2010年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报名信息表》以及《上海政法学院2010年“专升本”报名表》。
《上海政法学院2010年“专升本”报名表》（此表由考生登陆“上海政法学院招生信息网”自行填写并下载，网址：http://www.shupl.edu.cn/zhaosheng/）。

　　21、 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报名考试费用是多少？

　　答：本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报名考试费合计140元。其中公共科目报名考试费共计100元（报名费10元/人，考试费45元/科）；专业科目报名考试费：报名费14元/人、考试费26元/科；沪办价【2002】8号，沪财预【2002】8号）。上述收费均由相关部门已报经上海市财政局和上海市物价局批准。

　　22、问：这次招考司法行政系统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学员是否有考前辅导？

　　答：上海市公务员主管部门、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和上海政法学院不组织任何考前辅导，也不委托社会上任何培训机构和个人举办公务员考试辅导培训班。

　　23、问：关于对部分特困的考生有关考试、体检费用有何优惠政策？

　　答：拟享受减免有关考务费用的城市低保人员，持街道（乡镇）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社会救助通知书”（原件和复印件），于现场报名时审核确认，可免去其考试、体检等费用，其费用由考试机构和被报考的用人单位共同承担。

　　24、问：上海政法学院的地理位置和前往学院有哪些交通线路？

　　答：上海政法学院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989号（201701）。学院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与松江区交界处，靠近松江区佘山镇。学院紧靠外青松公路，同时又位于泗陈公路的终点，从学院出发向东，可以沿泗陈公路和嘉松公路进入沪青平公路（即318国道）和沪青平高速公路，沿此路线，学院距离沪青平公路车程约10公里，距离沪青平高速佘山出口约9公里。学院往西是外青松公路，可至青浦镇、318国道等；沿外青松公路向东南，可至佘山镇、松江区等。

    上海政法学院附近的交通路线有：

　　（1）上海市区至松江的轨道交通9号线，距离学院最近的轻轨站为佘山站，佘山站至学院有直达公交车。

    （2）沪陈线:学院门口至上海市西区汽车站（吴中路和中山西路附近）,可至佘山、七宝、漕宝路地铁、上体馆等，大约45分钟一班，沪陈线是学院至市区最方便的公交路线，最早6：30，最晚18：00。

    （3）松青线：松江至青浦，经过学院门口，大约15分钟一班，可在轨道交通九号线洞泾站下车换乘。

　　（4）上佘线：佘山镇至上海体育馆，约15分钟一班。

　　（5）南佘线：佘山镇至南浦大桥，约15分钟一班。

　　南佘线和上佘线都经过七宝和漕宝路地铁两个交通枢纽。

　　自驾前往学院比较便捷的路线：沪青平高速公里赵巷匝道口下，前行五十米左拐，沿嘉松公路直行，到达泗陈公路右拐，沿泗陈公路直行五、六分钟后即到学院。

　　25、问：相关咨询电话是什么？

　　答：政策咨询电话：021-39225175、021-39225065

　  考务咨询电话：021-64049005

监督电话：021-647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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